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公開徵求100年度警衛勤務服務說明
1、 執行時程：100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 徵選對象：台灣銀行「警衛勤務」採購案（招標案號：LP5-980057）所屬立約商均可參加徵選，惟入選者並需為臺灣銀行99年度12月份辦理100年度「警衛勤務」採購案決標之立約商，若審查結果取得第一優先序位而非臺灣銀行集中採購警衛勤務100年度立約商者，本籌備處得取消其資格，而由合格第二順位廠商遞補。
3、 派駐人力：十人次。
4、 派駐地點及內容：本籌備處傳藝園區（1.以下派駐地點及人力為暫定，本籌備處有權依需要隨時調整。2. 須填具每日定時巡查情形表，併勤務日誌辦理核銷。）
（1） 駐衛點：行政中心、展示館、學員宿舍、傳習所一館
（2） 行政中心3人次：一天三班制，負責行政中心門禁安全、洽公換證、掛號信件或包裹簽收。
（3） 展示館2人次：下午5時至翌日上午9時負責內外部安全巡邏檢查、維護本籌備處典蔵品安全及發生緊急事故時儘速通知連繫本籌備處人員，並配合勤務服務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4） 學員宿舍2人次下午5時起至翌日上午9時止負責宿舍區安全巡邏檢查，必要時需支援行政中心哨點勤務。
（五）傳習所一館3人次：一天三班制，負責該館門禁安全巡查、秩序維護及該館典藏品安全與發生緊急事故儘速通知連繫本籌備處人員等。

5、 經費：依中央信託局99年度12月「警衛勤務」採購案，北區定期性勤務第一級（每人月薪）決標價按月核計支付。
6、 服務建議書之編撰：
（1） 以中文自左而右橫式繕打，紙張大小以A4規格為原則，若有圖樣必要時使用A3規格，惟裝訂時需內摺並裝訂成冊，於99年12月17日前提送8份（
指送達，不以郵戳為憑）至本籌備處（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201號）秘書室收。

（2） 請詳細說明公司實績、派駐人力素質（如年齡、學經歷等）、管理機制、連絡人資料及可提供之加值服務等，以為本籌備處評審之參考。
（3） 本籌備處將依各立約商所提之服務建議書內容預為內部審查，擇較優之前五名至本籌備處辦理說明，其日期及時間將另行通知。
7、 本案相關問題請洽秘書室陳碧霞小姐、電話：03-9705815轉1107、傳真03-9605237
8、 有關100年度審查評分標準詳如下附表一、二。
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100年度傳藝園區保全駐衛警人力委外服務審查評分表              【附表一】
評審委員編號：
	審查項目
	權重
	參          選          廠          商

	
	
	1
	2
	3
	4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一、公司相關經驗與實績
	30
	
	
	 
	

	二、派遣人力素質及其專業性
	40
	
	
	
	

	三、加值服務
	20
	
	
	
	

	四、簡報及答詢
	10
	
	
	
	

	得分合計
	100
	
	
	
	

	序    位
	
	
	
	
	

	委員意見：
	
	
	
	
	


總滿分為100分，各委員各項得分加總後之平均分數不合格者，不得評定為合格廠商，合格分數為80分(含)。
                                   日期：99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100年度傳藝園區保全駐衛警人力委外服務表審查序位統計表            【附表二】
	審查委員編號
	參與審查廠商

	
	1
	2
	3
	4

	
	總   分
	序位
	總   分
	序位
	總   分
	序位
	總   分
	序位

	A
	
	
	
	
	
	
	
	

	B
	
	
	
	
	
	
	
	

	C
	
	
	
	
	
	
	
	

	D
	
	
	
	
	
	
	
	

	E
	
	
	
	
	
	
	
	

	F
	
	
	
	
	
	
	
	

	G
	
	
	
	
	
	
	
	

	序位
總和
	
	
	
	

	平均

分數
	
	
	
	

	議價

序位
	
	
	
	

	審查

委員
簽名
	


總滿分為100分，各委員各項得分加總後之平均分數不合格者，不得評定為合格廠商，合格分數為80分(含)。
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100年度傳藝中心保全駐衛警人力委外服務駐哨表

	駐衛哨點
	時間
	雇用人次
	備註

	行政中心
	AM00:00~PM24:00
	3
	1. 每1人次值勤時間為8小時。

2. 負責各區域人員須於前定時間內加強安全巡邏檢查、維持現場秩序、配合勤務服務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3. 依台灣銀行99年度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北區第一級勤務規定每月每1人次決標價給付。

	展示館2人次
	PM17:00~AM09:00
	2 
	

	學員宿舍夜間
	PM17:00~AM09:00
	2
	

	傳習所一館
	AM00:00~PM24:00
	3
	

	合計人次
	10
	


PS：
1、 本案勤務人力派遣之駐衛哨點或區域為暫定，本處雖已與立約商洽定，惟若因政策變更或因應本處各項計畫臨時需求，本處得視實際需要隨時向派駐之管理組長要求調整，派駐之人員不得拒絶。
2、 立約商須將派駐人員名冊(含姓名、年齡、住址、連絡電話等，於履約前送達名本處，並指派一人為管理組長。於實際履約之首月付款前，須將派駐人員勞健保等有關勞基法規定之資料影本送本處備查。
3、 本案履約期間為100年1月1日零時起至12月31日24時止。
4、 本案未規範事項，悉依台灣銀行本購案之契約規範。

委 員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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